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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旅客吞吐量 7200
万人次、产生经济效益 1300 亿
元人民币、 对区域经济贡献
9000 亿元人民币、创造就业岗
位约 60万个……

21日在天津东丽区召开的
第十一届中国临空经济论坛上，
中国民用航空局机场司副司长
张锐列举出的这一系列数字让
与会者颇为惊叹。这是对即将开
航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未来经
济效益的一组评估数据。

张锐在论坛上表示，临空经
济的发展探索始于上世纪中叶
的欧洲机场，国际民航组织的统
计表明，每 100万旅客可以为区
域创造 1.3 亿美元的收益，带来

1000 个直接的和 3700 个间接
的工作岗位， 每 10万吨货物将
创造 800个工作岗位，每新增一
个航班将增加 750个工作岗位，
约有 20%的旅客会在机场区域
食宿，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中国航空国际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综合规划院院长郭琪团
队研究发现， 全球知名的硅谷
科技创新集群成功有三大要
素，第一是有知识创造的原点，
有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 第二
是有知识转化的载体， 区域内
有上万家科创企业， 第三就是
有知识交往的渠道， 即国际机
场群，区域年旅客吞吐量 8000
万人次。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不断发
展和航空运输快速增长， 临空
经济正在对中国区域发展起到
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张锐说，
中国民航研究机构分析， 中国
机场每 100 万旅客可以产生
18.1 亿元人民币的收益， 带来
5300个相关就业机会。

北京临空经济核心区管委
会副主任胡杰表示， 首都机场
临空经济示范区的发展主要分
为三个阶段，1993 年 -2002 年
是单一的工业园区 ；2002 年
-2013 年逐渐形成综合性高端
园区，临空经济全面发展；2013
年以来逐步打造国际空港新
城。 2018 年， 整个园区已有

4000 余家规模化企业，全年实
现收入约 3380 亿元人民币，带
动 26 万人就业，常住人口达到
28万人。 到 2025年，预计收入
将达 6000亿元人民币。

当前，临空经济已成为中国
各地发展的重要抓手之一，全国
明确规划并进行建设的空港经
济区有近 70 个，年客运吞吐量
超过 1000 万人次的 37 个机场
均已规划建设空港经济区。

截至今年 3 月， 中国已设
有郑州、北京新机场、青岛等 14
个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 其
中北京是唯一获批两个国家级
临空经济示范区的城市。

据了解， 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飞行程序日前已正式获得民
航华北地区管理局批复， 包括
机场飞行程序、 运行最低标准
及机场使用细则， 已具备通航
条件，将于 6月 30日竣工，9 月
30日前正式开航。

郭琪表示，对照美国硅谷，
中国京津冀区域拥有诸多知名
高校和企业， 现在又有大兴国
际机场、首都机场、天津机场、
石家庄机场所在的四大临空经
济区， 在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指导下， 四个区域通过联
系加强和极化整合， 将有效打
破行政与规模束缚， 向关键节
点辐射，构建区域共生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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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衣间、酒店、民宿、出租
房……近日， 针孔摄像头偷拍
事件频频发生， 涉及场所和范
围也越来越广。

20日， 深圳市警方对某品
牌服装试衣间内发现针孔摄像
头的情况进行了通报， 犯罪嫌
疑人邓某某为寻求刺激， 将网
上购买的针孔摄像头安装在试
衣间内实施偷拍， 邓某某被依
法处以行政拘留 10日的处罚。

无独有偶，近日，入住河南
郑州某酒店情侣在电视机下方
的插座内发现针孔摄像头事
件， 在网上引起关注。 事发当
晚， 民警随机对邻近的 4 个房
间进行了抽检， 发现其中一个
房间的插座中也被安装了摄像
头。 酒店否认摄像头是自己安
装的。 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
涉事酒店已停业整顿。

围绕近日频发的针孔摄像
头偷拍事件，有网民不禁担忧：

“以后住酒店还要带帐篷？ ”获
得不少网民点赞， 这也反映出
网民们对隐私安全的忧虑与无
奈。 当遇到类似情形时，公民应
该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利？

有律师建议，首先应当立即
通过视频、拍照、录音等方式保留
证据，然后报警，由警方协助收集
证物，进行初步处理。此后还可以
协商赔偿或继续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追究偷拍者和酒店的责任。

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罕溦认为， 在此类针孔摄像
头偷拍案件中， 偷拍者的责任
认定需根据其对偷拍信息的使
用方式和目的进行区分。 首先，
偷拍者侵犯隐私权， 应承担赔
偿责任，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其
次，偷拍者涉嫌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可对
其进行拘留和罚款。 如果偷拍
者利用偷拍视频对被害人进行
恐吓、威胁、索要财物，则涉嫌
敲诈勒索罪。

郑州市公安局丰产路分局
民警李建龙告诉记者， 用摄像
头偷拍他人隐私并将所拍摄画
面用于牟利， 则涉嫌构成传播
淫秽物品罪，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
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酒店等经营场所在此类事
件中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张罕溦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侵权责任法》， 消费者入住酒
店，是与酒店之间建立了合同关
系，酒店应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的
住宿服务，如果酒店没有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导致偷拍事件发生，

需承担违约责任，还应对损失承
担补充责任。经营场所具有安全
保障义务，其中也包括对消费者
人身安全进行保障的义务。如果
经营场所未尽到保障义务，就要
承担相应责任。

有网友认为“针孔摄像头偷
拍事件频发，与网售针孔摄像头
乱象不无关系。 ”据相关专家和
民警介绍，针孔摄像头属于窃视
专用器材，生产和销售均有严格
限制，未经国家有关部门特许而
擅自生产、销售属于非法行为。

但在某网购平台上， 记者
搜索“针孔”“微型摄像头”会出
现不少商品， 价格从 90 元到
1000 元不等，“一元硬币大小”

“不发红、不发光、不闪灯”“25
小时工作灭灯” 等广告语格外
醒目。 记者点开几家店铺，发现
商品的月销量在 100 余单到 1

万余单不等。 随后记者尝试进
行网购操作， 整个过程无须登
记任何个人信息， 并且购买数
量没有限制，可批量下单。

20 日晚， 记者再次在该网
购平台以“微型摄像头”“针孔摄
像头”等关键词搜索，结果显示

“没有找到相关宝贝”，可以看出
网络平台已通过技术手段过滤
了关键词，但销售该类商品的店
铺还在，依然可以下单购买。

法律专家建议， 网络平台
要加强对商家出售商品的审
核，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清理，
并向警方提供相关线索。 相关
部门也应严格落实国家关于窃
视听器材生产、 销售的法律法
规，依法严惩违法违规者，从源
头上治理网售针孔摄像头乱
象， 不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
机。 /新华社

最高法发文“护航”科创板
科创板开市在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21 日发布， 意见对于公众关心的科创板

诸多焦点问题，均作出了针对性的回应。

针孔摄像头乱象丛生，消费者隐私该如何保护？

临空经济为中国区域发展注入活力

虚假陈述、欺诈发行怎么管？
———严格落实发行人及相关人员第一责任

意见要求， 发行人的控股
股东、 实际控制人指使发行人
从事欺诈发行、虚假陈述的，依
法判令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直接向投资者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

业内人士认为，这将有效
改善市场乱象中相关责任主
体违规成本过低的问题。

对于科创板改革来说，信
息披露是各方参与市场博弈、
发现科创企业价值、 实现资源
优化配置的“生命线”。 在注册
制试点的背景下，虚假信批、欺

诈发行对于正常市场秩序破坏
巨大。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专职委员刘贵祥指出，民事
责任的追究，是促使信息披露
义务人尽责归位的重要一环。
意见对欺诈发行进行了明确
界定，同时还对发行人、保荐
人、证券中介机构的信息披露
民事责任追究，进行了体系化
规定，严格落实发行人及其相
关人员的第一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 意见提
出，在审理涉科创板上市公司

虚假陈述案件时，应当审查的
信息披露文件，不仅包括招股
说明书等常规信息披露文件，
也包括信息披露义务人对审
核问询的每一项答复和公开
承诺。

专家指出， 根据意见，法
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不仅要
审查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等，还要结合科创
板上市公司高度专业性、技术
性特点，重点关注披露的内容
是否简明易懂，是否便于一般
投资者阅读和理解。

如何提高科创板市场违法成本？
———多维打击证券犯罪、强化民事赔偿

在科创板改革中，如何提
高市场违法成本备受各方瞩
目。 最高法民二庭庭长林文学
介绍，本次意见主要从两方面
发力：一是构建多维度打击证
券犯罪机制；二是用足现有法
律制度，强化违法违规市场主
体的民事赔偿责任。

意见规定， 在刑事审判
方面， 将依法从严惩治申请
发行、 注册等环节的各类欺
诈和腐败犯罪。 对于发行人
与中介机构合谋串通骗取发
行注册， 以及发行审核、注

册工作人员以权谋私、 收受
贿赂或者接受利益输送的，
依法从严追究刑事责任。 依
法从严惩治违规披露、 不披
露重要信息、 内幕交易等金
融犯罪分子， 严格控制缓刑
适用， 依法加大罚金刑等经
济制裁力度。

林文学表示，根据科创板
信息披露特点，意见对信息披
露义务人从事欺诈发行、虚假
陈述等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依
法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进
行了系统规定。“为及时使违

法违规市场主体付出法律代
价，意见还要求，各级法院加
大对证券行政处罚案件和民
事赔偿案件的执行力度，发挥
好司法强制执行的震慑效
应。 ”

此外，为配合监管部门防
止资金违规入市助涨助跌，
意见还明确提出， 对于未取
得特许经营许可的互联网配
资平台、 民间配资公司等法
人机构与投资者签订的股票
配资合同， 人民法院应当认
定合同无效。

如何维护投资者权益？
———完善诉讼体制机制、降低诉讼成本

对于即将开市的科创板来
说， 能否有效保护投资者合法权
益，直接影响股民信心和预期。

担心券商忽悠股民乱买科创
板股票？意见明确规定，对于证券
公司因未履行投资者适当性审
查、 信息披露及风险揭示义务给
投资者造成的损失， 人民法院应
当判令证券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投资者合法权益受损， 打官
司成本太高？意见明确提出，推动
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证券民事诉
讼体制机制， 降低投资者诉讼成
本。 具体包括：

———立足于用好、 用足现行
代表人诉讼制度， 对于共同诉讼

的投资者原告人数众多的， 可以
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

———探索行政罚款、 刑事罚
金优先用于民事赔偿的工作衔接
和配合机制。

———研究探索建立证券民
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
“在证券民事诉讼中，相对于

违法违规主体， 投资者在取得和
控制关键证据方面， 往往处于弱
势地位。”林文学说，意见要求，各
级法院探索建立律师民事诉讼调
查令制度， 方便投资者的代理律
师行使相关调查权， 提高投资者
自行收集证据的能力。

如何约束特别表决权股东滥用权力？
———依法否定行为效力

“同股不同权”是科创板改革
中的重要探索创新， 符合市场规
律。但也有人担心，科创板上市公
司中可能存在“少数人控制”“内
部人控制”等公司治理问题，以公
司自治方式突破科创板上市规
则，侵犯普通股东合法权利。

对此，意见给出了明确答案：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否定行为效
力， 禁止特别表决权股东滥用权
利，防止制度功能的异化。

刘贵祥介绍，案件审理中，要
准确界定特别表决权股东权利边
界，坚持“控制与责任相一致”原
则，在“同股不同权”的同时，做到

“同股不同责”。
此外，意见还指出，对于通过

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的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责任主体，
即使履行了法定公司决议程序也
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新华社


